
财政安排资金对一部分地区农民购置农机具给予补贴，全国

财政用于农机购置补贴4.8 亿元。2005 年，中央财政进一步

加大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安排资金 38.7 亿元，

扩大了小麦良种补贴规模和面积，安排3 亿元用于农机购置

补贴，在中央直属垦区和全国 66 个县开展试点，地方财政

也相应安排8亿元，用于农民农机购置补贴。这两项补贴对

于促进良种推广和推动农业机械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对产粮大县实行奖励补助政策，调动地方

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

为了缓解中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困难，调动地方政府特别

是产粮大县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2005 年起，中央

财政在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转移支付补助中专项安排奖励产

粮大县资金，对全国 800 多个产粮大县实行奖励补助政策。

2005 年安排55 亿元，其中，用于13 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奖励

补助资金47.75 亿元，占86.81% 。

四、促进粮食生产科技水平提高，转变农业增

长方式

（一）重点支持农业科技推广。除了在基础科研和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上向粮食和农业方面倾斜外，近年来，中央财

政在农业部本级预算和对地方专款中分别安排了“948”引

进计划、跨越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推广等专

项资金。2004—2005 年，共安排资金 13.3 亿元，重点支持

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开展重大技术推广，促进现

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

（二）支持开展测土配方施肥试点。为了促进农民节本

增效增收，减少化肥使用量和土地污染，2005—2006 年，中

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7 亿元，支持开展测土配方施肥试点。

通过测土配方施肥，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减轻了土壤污

染，改善了生态环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五、加大支持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促进其向

非农产业转移

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2.5 亿元，和农业部等6 个部门

在全国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共培训农民非农就业

技能250 多万人，其中 80% 实现了当年就业；2005 年，中

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投入力度，安

排资金4 亿元，提高了补助标准，对全国280 万农民进行非

农就业技能培训。一些地方财政，如浙江、四川、重庆、河

南等也相应安排资金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给予支持。

其中，参加培训的农民80% 实现了就业。

六、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扶贫开发，拓展农

民增收渠道

（一）支持粮食主产省区农业产业化发展。近年来，按

照中央的政策精神，中央财政逐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

力度。2004—2005 年，中央财政从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中安排

投资参股和龙头企业资金 88.71 亿元，其中，用于 13 个粮

食主产省区53.44 亿元，占整个资金的60.24% 。中央财政

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资金3.3 亿元，其

中用于13 个粮食主产省区 1.86 亿元，占 56.36% 。这些资

金的安排，对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二）加大财政支持农村扶贫开发力度。一是不断增加

财政扶贫投入。2003—2005 年，中央财政安排扶贫资金571

亿元，其中，2005 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 130 亿元，

比上年增加8亿元。按因素法测算分配财政扶贫资金，东中

西部地区资金分配比例为2% 、36% 、62% ，体现了中央提

出的扶贫资金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倾斜的政策。在增加投

入的同时，重点完善财政扶贫机制。二是突出扶贫投入重

点。突出支持以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为主要目标的贫

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饮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

以改进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提高贫困群众生产能力和收入水

平为目的的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以提高贫困人口劳动

素质、促进其向非农行业转移的贫困劳动力转移培训。三是

完善财政扶贫机制。推进扶贫贷款财政贴息改革，下放贴息

结算层次，提高贴息资金使用效益。开展“建立‘奖补资

金’推进小额贷款到户”试点工作，探索解决贫困群众贷款

难问题的新路子。全面推行“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息系

统”，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的跟踪检查、资金统计分析、贫困

地区贫困状况监测和资金报账信息化管理。

（财政部农业司供稿，张岩松、周艳伟执笔）

财政 支持公 共 卫 生及

农民 医疗保 障工作

2005 年，全国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大力加

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积极稳妥推进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

农村医疗救助为重点的农民医疗保障工作，在增加经费投

入、加强资金管理、完善规章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一）加大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投入力度。2005 年，中央

财政在2003 年、2004 年分别安排 10 亿元和40 亿元公共卫

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又安排了42 亿元，主要用于中西部

地区县医院及少数民族自治州盟医院医疗救治能力建设、城

市医生支援农村、中西部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

中西部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能力建设、中西部农村卫生院服务

能力建设、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食品药品监督执法能力建

设、加强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鼠疫、非典、人禽流

感等重点疾病防治和地方病防治等项目。

（二）加强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管理。为了规范和加强中

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管理，及时了解各地工作进

展情况，推进各项目省（区、市）的工作，财政部会同卫生

部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央补助地方卫生事业专项资金项目实

施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进行了规范，同时对加快项目执行进度提出了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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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督查工作。为及时了解各

地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确保项目资

金专款专用，加快项目执行进度，促进更好地实现项目目

标，财政部与卫生部、发改委联合组织了对中央补助地方公

共卫生专项资金的督查工作，对全国28 个省（区、市）及

新疆兵团2003—2004 年专项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督

导和检查，通过听取汇报、现场察看、查阅资料和个人访谈

等形式，全面检查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和项目执行进度，对督

促地方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发挥了重要作

用。

二、做好农民医疗卫生工作

（一）稳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财政部是

国务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部际协调会议的主要成员单位，在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许多方面承担着重要职

责。为确保试点工作积极、稳妥、有序开展，财政部积极主

动研究进一步搞好试点的工作思路，在完善合作医疗财政补

助政策、加强合作医疗基金管理、研究扩大试点意见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1. 积极稳妥扩大试点范围。2005 年，全国各级财政部

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要求，积极推进

试点，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截至2005 年 12 月底，全国开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县（市、区）达到678 个，占全国

县（市、区）总数的23.7% ；覆盖农业人口2.36 亿人，占

全国农业人口的26.67% ；参合农民1.79 亿人，占全国农业

人口的20.18% ，参合率为75.66% 。总的来看，参加合作

医疗的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有所

缓解。同时，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逐步释放出来，农民的健

康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也开始增强。另外，通过推行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加上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加大对农村公共

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农村医疗机构服务条件也

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2. 及时拨付2005 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005 年，中西

部22个省份基本都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上报了资金申请材

料，申请补助资金的试点县共341 个。经财政部驻地方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审核，以及财政部与卫生部共同审定后，及

时下达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4 亿元，7 219 万参合农民享

受到中央财政补助。

3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推动试点工作稳步开展。针对

部分地方反映的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财政部会同卫生部

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如何逐步扩大试

点、各级财政的补助政策如何调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提出了完善政策、加强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按照国务

院领导指示精神，年初财政部配合卫生部、保监会赴福建、

浙江、河南和江苏等地，就部分地区开展的商业保险公司经

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进行了调研，并向国务院上报了商

业保险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情况。

4. 加强资金管理。2005 年，审计署组织对15 个省份的

20 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合作医疗基金的

筹集管理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为了解决审计中发现

的政策执行不到位、基础管理工作薄弱等问题，进一步强化

和规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不断完善试点方案，积极稳

妥地推进试点工作，财政部会同卫生部研究下发了《关于加

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引导农民自愿参

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时足额拨付补助资金、进一步加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建立健全监督体系等问题提出

了明确要求。

（二）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农村医疗救助是

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而

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和农民医疗保障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对农村贫

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对象主要是农村五保户和贫

困农民家庭。医疗救助形式可以是对救助对象患大病给予一

定的医疗费用补助，也可以是资助其参加当地合作医疗。”

为贯彻落实中央要求，2003 年 11 月，民政部、卫生部、财

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要求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面推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同时，

可选择2—3 个县（市）作为示范点，通过示范指导推进农

村医疗救助工作的开展，力争到2005 年，在全国基本建立

起规范、完善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为指导和推动地方按照既定工作目标建立和完善农村医

疗救助制度，2005 年，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农

村医疗救助工作方案，做好资金测算，加大财政投入；中央

财政将根据各地农村医疗救助工作情况进一步加大资金投

入，以支持中西部地区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的开展；要大力开

展社会捐赠，多渠道募集资金，做大医疗救助基金总量。

2003—2005 年，中央财政每年都安排专项彩票公益金3 亿元

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的开展。据民政部统

计，2005 年全国共救助农村医疗救助对象1112 万人次。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供稿，王 蕾执笔）

注重体 制创新

  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国

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建立了规范科学

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市场竞争

中不断得以发展壮大。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一些深层次的

体制性、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限制了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

争的能力，阻碍了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2005 年，中央财

政着力消除影响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积极支持并大

力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组织做好第二批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

切实解除国有企业历史包袱

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是深化国企改革，减轻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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